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0號

原      告  張日尚

                   

訴訟代理人  張日升

被      告  盧翊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志豪

0000000000000000

            林宥呈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0年度附民字第358

號），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盧翊存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玖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年九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盧翊存負擔百分之六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陸拾伍萬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盧翊存以新臺幣壹佰玖拾伍萬元為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盧翊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盧翊存（下逕稱其名）為訴外人擎翊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原名擎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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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際負責人。訴外人蕭銘均（另案判決）自民國102年5月

間起擔任擎翊公司董事、103年6月間起擔任該公司董事長。

被告林宥呈（下逕稱其名）於102年5月至10月間為擎翊公司

之董事。被告王志豪（下逕稱其名，與盧翊存及林宥呈合稱

被告）為擎翊公司之財務會計主管。緣盧翊存與蕭銘均於10

2年間起共同不法規劃以盧翊存現有之款項在數家公司循環

轉投資方式，將各公司之資本額虛偽膨脹後，再由蕭銘均印

製股票對外販售獲利，再與王志豪、林宥呈共同將擎翊公司

之資本額從新臺幣(下同)4,000萬元逐次虛增至2億8,800萬

元，並為此逐次發行股票合計2萬8,800張（仟股），且未向

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即對外公開銷

售，並安排在報章雜誌置入性行銷廣告及接受專訪，藉以發

布擎翊公司與中國大陸CPTTC策略聯盟技轉抗癌藥物及抗高

血壓學名藥，行銷中國大陸14億人口廣大市場，抗肝癌、乳

癌新藥正研發中，並預估102年EPS（稅前）為5元、103年EP

S為6.5元、104年EPS為7.5元、105年EPS為9元，103年第4季

興櫃等內容誇大不實之宣傳，並製作包含前述不實內容及誆

稱擎翊公司與工研院生醫所為策略聯盟及重要合作夥伴關係

等內容之投資評估報告書，交由盤商暨業務行銷人員隨機撥

打電話及寄送投資評估報告書方式推銷擎翊公司股票，致使

原告誤信擎翊公司營運獲利可期，股票確具可觀投資價值，

而依序於102年12月30日、103年1月14日及6日以每股65元價

格購入擎翊公司股票1萬股、3萬股及5,000股，共計292萬5,

000元，因此受有292萬5,000元之損害等語。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3項、第22

條、公司法第9條第1項，擇一有利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

292萬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盧翊存以：伊雖有前揭不實增資、販售股票並迅速獲利籌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之行為，但伊就每股只收10元，超過部分，與伊無關等語置

辯。

　㈡王志豪、林宥呈以：伊不認識原告，亦未販賣股票給原告，

且未取得任何股款。又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

效等語，資為抗辯。

　㈢被告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盧翊存

另聲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依序於102年12月30日、103年1月14日及6日以每股65

元價格購入擎翊公司股票1萬股、3萬股及5,000股，共計292

萬5000元之事實，為盧翊存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503

頁），且有原告購買擎翊公司股票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證券

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現金認股繳款書、擎翊公司10

3年度股東常會議事手冊及議事錄、臺北富邦銀行各類存款

歷史對帳單、擎翊公司股票影本可證（見本院110年度附民

字第358號卷，下稱附民卷，第41至65、71至81頁），堪信

為真實。又被告因原告主張之前揭行為等，經本院109年度

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

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

不正方法致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罪、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罪、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證交法第2

0條第1項、第22條第3項規定，犯同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

第1款之詐偽罪，及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非法出售有價證券

罪（下稱系爭刑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83號刑事

判決僅就關於宣告盧翊存、訴外人顏鴻洲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沒收、追徵部分撤銷發回），有前開本院刑事判決可證（見

本院卷一第7至418頁），亦堪信為真正。

四、原告主張被告共同主導擎翊公司之虛偽增資並發行股票，捏

造虛偽不實之利多消息及製作內容不實之投資評估報告書，

透過媒體、盤商及其銷售人員，推銷及販賣擎翊公司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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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且將販賣所得股款取走，並未將該股款用於擎翊公司，

致其誤認擎翊公司股票具投資價值而購買之，受有292萬5,0

00元損害，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情，為王志豪、林宥呈

所否認，盧翊存則就超過每股10元部分之損害為否認應負責

任。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

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

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

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即任何以保護個人或特定範圍之人為

目的之法律。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以保障個

人財產法益為目的，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

法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

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

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又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

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

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22條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證交法第20條規定，係為保護投資人之

權益，避免發生證券詐欺之行為，使投資人判斷風險之能力

不受干擾，而就資訊公開義務之違反所設之規定，屬於民法

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3166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查盧翊存為擎翊公司實際負責人，為盧翊存所不爭執（本院

卷一第501、503頁），林宥呈於102年5月20日至同年10月8

日間為擎翊公司之董事乙節，經本院調閱擎翊公司公司登記

案卷可查，且本院109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亦

為相同認定（見該判決附表一，本院卷一第175至177頁），

足堪採信，則依101年1月4日修正施行公司法第8條1項、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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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段規定，盧翊存與林宥呈應就擎翊公司於102年5月27日

至102年7月15日虛偽增資、詐欺販賣股票行為負責。又原告

主張被告之前揭共同虛偽增資、詐騙原告購買股票等情，為

盧翊存所不否認（本院卷一第500至501頁），且被告於本院

及系爭刑案中亦不爭執其等於擎翊公司擔任之職務、擎翊公

司有虛偽增資、用以推銷擎翊公司股票之消息與及投資評估

報告書內容均不實、出售擎翊公司股票所得挪作他用等情

（見本院109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第58至62

頁，即本院卷一第64至68頁），復有投資評估報告書、置入

性行銷報導及盤商主動推銷擎翊公司股票之資料可憑（見附

民卷第201至229頁），並有證人談嘉琪、戴麗珠、張秉鳳、

林琦玲及馬鈞盈於系爭刑案之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95至

102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04年度金重訴

字第20號卷十五第38至47頁背面、卷十一第163至177、204

頁背面至210頁背面、卷十五第4至7頁，本院105年度金上重

訴字第29號卷六第325至327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

臺北地檢〉104年度偵字第12919號卷第295頁背面至297頁、

104年度偵字第14861號卷二第116頁背面至124頁、104年度

偵字第14861號卷一第129至130頁背面、104年度他字第4152

號卷第80頁背面至81頁），洵堪採信。再者，擎翊公司虛偽

增資，且增資款項遭被告挪作他用，衡情該等情事遭偵查機

關查獲後，市場上無人願意再購買擎翊公司股票，而被告亦

不爭執擎翊公司於遭刑事查獲後，其股票價值為零（本院卷

二第229頁），則原告主張擎翊公司股票並無價值，其等遭

詐騙購買擎翊公司增資股票所受之損害，即為購買該股票之

金錢合計292萬5,000元乙節，應屬有據。從而，原告主張被

告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其受有損害292萬5,000元，

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等規定負侵

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及盧翊存與林宥呈身為擎翊公司負責

人，執行職務時違反前揭公司法及證交法規定，應依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均非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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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

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項所定

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

人時起算，若僅知受有損害，而不知行為人及其行為為侵權

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效即無從進行（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知

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

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

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例要旨參

照）。次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

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第197條

第1項規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1305號民事裁定參

照）。又證券交易法第21條規定：「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自募集、發行或買賣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

　㈣林宥呈及王志豪抗辯原告於系爭刑案一審開庭時到場，早已

知悉本件侵權行為，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查原

告所主張之被告共同為前揭侵權行為，業經檢察官於104年

間提起公訴，並經臺北地院於105年6月29日以104年度金重

訴字第20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共同使擎翊公司虛偽增資，再

以不實消息推銷、出售該增資股票後，將股款挪為他用，致

使原告等人誤信擎翊公司具投資價值而購買該股票等節，業

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之前開刑事判決可考（見該判決第2、3

頁之主文、附表四出售投資人明細表之編號718張日尚）。

本件原告於108年2月14日在系爭刑案第二審即本院105年度

金上重訴字第29號案件審理中，另對蕭銘均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主張蕭銘均違反前述法令及侵權行為之行為人，應

賠償原告292萬5,000元本息等，並載明案號「臺北地院104

年度金重訴字第20號」（見本院卷二第283至285頁），堪認

原告於108年2月14日已知悉臺北地院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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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刑事判決內容，故原告於108年2月14日亦應已知悉被告乃

本件損害賠償義務人。然原告遲於110年8月26日對林宥呈提

起本件訴訟及於111年11月間追加王志豪為被告（見附民卷

第3、195、327頁），均已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含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部分）、證券交易法第21條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

期間，則王志豪及林宥呈所為時效抗辯，自屬有據。從而，

原告於本件僅得請求盧翊存負損害賠償責任。

　㈤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

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

不免除其責任。前項規定，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消滅時效

已完成者，準用之。又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6條、第280

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連帶債務就消滅時效已完成之債務

人應分擔部分，他債務人既同免其責任，則於命他債務人為

給付時，即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債務人應分擔之債務額先

行扣除，不問該債務人是否援用時效利益為抗辯，而異其法

律效果，始能避免他債務人於給付後，再向該債務人行使求

償權，反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及剝奪該債務人所受時效利益

之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查原告另對蕭銘均起訴主張蕭銘均當時亦為擎翊公司

負責人，與被告共同為前揭不法侵害行為等節，業經本院11

2年度金訴字第7號民事判決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有理由。則

被告與蕭銘均共4人就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及證券交易

法第20條第1項、第3項所定連帶債務部分，揆諸前揭說明，

於命盧翊存為給付時，自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連帶債務人

王志豪與林宥呈應分擔之債務額先行扣除。而被告及蕭銘均

之內部關係應平均分擔本件共同侵權行為連帶債務，亦即被

告每人應各分擔4分之1，則盧翊存應負連帶賠償之債務額經

扣除王志豪與林宥呈內部分擔各4分之1部分後為全部債務額

2分之1。換言之，原告僅得請求盧翊存賠償原告損害之2分

之1亦即146萬2,500元（2,925,000÷2＝1,462,500），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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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豪係受僱於擎翊公司，盧翊存及林宥呈為擎翊公司負責

人，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責，自非有

據；又就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所定連帶債務部分，盧翊存、

林宥呈與蕭銘均當時為擎翊公司之負責人，應就原告購買擎

翊公司於102年5月至7月間增資發行之股票所受之損害負連

帶賠償責任，詳如前述，因林宥呈為時效抗辯，於命盧翊存

為給付時，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連帶債務人林宥呈應分擔

之債務額先行扣除，而盧翊存、林宥呈及蕭銘均之內部關係

應平均分擔本件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連帶債務，亦即盧翊

存、林宥呈每人分擔3分之1，則盧翊存應負連帶賠償之債務

額應扣除林宥呈內部分擔之3分之1部分，換言之，原告於本

件僅得請求盧翊存賠償原告損害之3分之2亦即195萬元（2,9

25,000×2/3＝1,950,000）。從而，原告擇一有利之依公司

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盧翊存給付195萬元，為有理由，逾

此範圍，即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盧翊存給

付原告19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0年9月8日

（於110年9月7日送達盧翊存，見附民卷第133頁之送達證

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又原告

勝訴部分，原告及盧翊存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

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

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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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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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0號
原      告  張日尚
                   
訴訟代理人  張日升
被      告  盧翊存




            王志豪


            林宥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0年度附民字第358號），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盧翊存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玖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九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盧翊存負擔百分之六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陸拾伍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盧翊存以新臺幣壹佰玖拾伍萬元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盧翊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盧翊存（下逕稱其名）為訴外人擎翊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擎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訴外人蕭銘均（另案判決）自民國102年5月間起擔任擎翊公司董事、103年6月間起擔任該公司董事長。被告林宥呈（下逕稱其名）於102年5月至10月間為擎翊公司之董事。被告王志豪（下逕稱其名，與盧翊存及林宥呈合稱被告）為擎翊公司之財務會計主管。緣盧翊存與蕭銘均於102年間起共同不法規劃以盧翊存現有之款項在數家公司循環轉投資方式，將各公司之資本額虛偽膨脹後，再由蕭銘均印製股票對外販售獲利，再與王志豪、林宥呈共同將擎翊公司之資本額從新臺幣(下同)4,000萬元逐次虛增至2億8,800萬元，並為此逐次發行股票合計2萬8,800張（仟股），且未向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即對外公開銷售，並安排在報章雜誌置入性行銷廣告及接受專訪，藉以發布擎翊公司與中國大陸CPTTC策略聯盟技轉抗癌藥物及抗高血壓學名藥，行銷中國大陸14億人口廣大市場，抗肝癌、乳癌新藥正研發中，並預估102年EPS（稅前）為5元、103年EPS為6.5元、104年EPS為7.5元、105年EPS為9元，103年第4季興櫃等內容誇大不實之宣傳，並製作包含前述不實內容及誆稱擎翊公司與工研院生醫所為策略聯盟及重要合作夥伴關係等內容之投資評估報告書，交由盤商暨業務行銷人員隨機撥打電話及寄送投資評估報告書方式推銷擎翊公司股票，致使原告誤信擎翊公司營運獲利可期，股票確具可觀投資價值，而依序於102年12月30日、103年1月14日及6日以每股65元價格購入擎翊公司股票1萬股、3萬股及5,000股，共計292萬5,000元，因此受有292萬5,000元之損害等語。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3項、第22條、公司法第9條第1項，擇一有利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92萬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盧翊存以：伊雖有前揭不實增資、販售股票並迅速獲利籌資之行為，但伊就每股只收10元，超過部分，與伊無關等語置辯。
　㈡王志豪、林宥呈以：伊不認識原告，亦未販賣股票給原告，且未取得任何股款。又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㈢被告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盧翊存另聲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依序於102年12月30日、103年1月14日及6日以每股65元價格購入擎翊公司股票1萬股、3萬股及5,000股，共計292萬5000元之事實，為盧翊存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503頁），且有原告購買擎翊公司股票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現金認股繳款書、擎翊公司103年度股東常會議事手冊及議事錄、臺北富邦銀行各類存款歷史對帳單、擎翊公司股票影本可證（見本院110年度附民字第358號卷，下稱附民卷，第41至65、71至81頁），堪信為真實。又被告因原告主張之前揭行為等，經本院109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方法致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罪、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22條第3項規定，犯同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及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非法出售有價證券罪（下稱系爭刑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83號刑事判決僅就關於宣告盧翊存、訴外人顏鴻洲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撤銷發回），有前開本院刑事判決可證（見本院卷一第7至418頁），亦堪信為真正。
四、原告主張被告共同主導擎翊公司之虛偽增資並發行股票，捏造虛偽不實之利多消息及製作內容不實之投資評估報告書，透過媒體、盤商及其銷售人員，推銷及販賣擎翊公司之股票，且將販賣所得股款取走，並未將該股款用於擎翊公司，致其誤認擎翊公司股票具投資價值而購買之，受有292萬5,000元損害，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情，為王志豪、林宥呈所否認，盧翊存則就超過每股10元部分之損害為否認應負責任。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即任何以保護個人或特定範圍之人為目的之法律。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以保障個人財產法益為目的，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又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22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證交法第20條規定，係為保護投資人之權益，避免發生證券詐欺之行為，使投資人判斷風險之能力不受干擾，而就資訊公開義務之違反所設之規定，屬於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166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查盧翊存為擎翊公司實際負責人，為盧翊存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501、503頁），林宥呈於102年5月20日至同年10月8日間為擎翊公司之董事乙節，經本院調閱擎翊公司公司登記案卷可查，且本院109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亦為相同認定（見該判決附表一，本院卷一第175至177頁），足堪採信，則依101年1月4日修正施行公司法第8條1項、第3項前段規定，盧翊存與林宥呈應就擎翊公司於102年5月27日至102年7月15日虛偽增資、詐欺販賣股票行為負責。又原告主張被告之前揭共同虛偽增資、詐騙原告購買股票等情，為盧翊存所不否認（本院卷一第500至501頁），且被告於本院及系爭刑案中亦不爭執其等於擎翊公司擔任之職務、擎翊公司有虛偽增資、用以推銷擎翊公司股票之消息與及投資評估報告書內容均不實、出售擎翊公司股票所得挪作他用等情（見本院109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第58至62頁，即本院卷一第64至68頁），復有投資評估報告書、置入性行銷報導及盤商主動推銷擎翊公司股票之資料可憑（見附民卷第201至229頁），並有證人談嘉琪、戴麗珠、張秉鳳、林琦玲及馬鈞盈於系爭刑案之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95至102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0號卷十五第38至47頁背面、卷十一第163至177、204頁背面至210頁背面、卷十五第4至7頁，本院105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9號卷六第325至327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104年度偵字第12919號卷第295頁背面至297頁、104年度偵字第14861號卷二第116頁背面至124頁、104年度偵字第14861號卷一第129至130頁背面、104年度他字第4152號卷第80頁背面至81頁），洵堪採信。再者，擎翊公司虛偽增資，且增資款項遭被告挪作他用，衡情該等情事遭偵查機關查獲後，市場上無人願意再購買擎翊公司股票，而被告亦不爭執擎翊公司於遭刑事查獲後，其股票價值為零（本院卷二第229頁），則原告主張擎翊公司股票並無價值，其等遭詐騙購買擎翊公司增資股票所受之損害，即為購買該股票之金錢合計292萬5,000元乙節，應屬有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其受有損害292萬5,000元，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等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及盧翊存與林宥呈身為擎翊公司負責人，執行職務時違反前揭公司法及證交法規定，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均非無據。
　㈢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項所定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若僅知受有損害，而不知行為人及其行為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效即無從進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例要旨參照）。次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1305號民事裁定參照）。又證券交易法第21條規定：「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募集、發行或買賣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
　㈣林宥呈及王志豪抗辯原告於系爭刑案一審開庭時到場，早已知悉本件侵權行為，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查原告所主張之被告共同為前揭侵權行為，業經檢察官於104年間提起公訴，並經臺北地院於105年6月29日以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0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共同使擎翊公司虛偽增資，再以不實消息推銷、出售該增資股票後，將股款挪為他用，致使原告等人誤信擎翊公司具投資價值而購買該股票等節，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之前開刑事判決可考（見該判決第2、3頁之主文、附表四出售投資人明細表之編號718張日尚）。本件原告於108年2月14日在系爭刑案第二審即本院105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9號案件審理中，另對蕭銘均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主張蕭銘均違反前述法令及侵權行為之行為人，應賠償原告292萬5,000元本息等，並載明案號「臺北地院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0號」（見本院卷二第283至285頁），堪認原告於108年2月14日已知悉臺北地院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0號刑事判決內容，故原告於108年2月14日亦應已知悉被告乃本件損害賠償義務人。然原告遲於110年8月26日對林宥呈提起本件訴訟及於111年11月間追加王志豪為被告（見附民卷第3、195、327頁），均已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含公司法第23條第2項部分）、證券交易法第21條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期間，則王志豪及林宥呈所為時效抗辯，自屬有據。從而，原告於本件僅得請求盧翊存負損害賠償責任。
　㈤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除其責任。前項規定，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消滅時效已完成者，準用之。又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6條、第280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連帶債務就消滅時效已完成之債務人應分擔部分，他債務人既同免其責任，則於命他債務人為給付時，即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債務人應分擔之債務額先行扣除，不問該債務人是否援用時效利益為抗辯，而異其法律效果，始能避免他債務人於給付後，再向該債務人行使求償權，反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及剝奪該債務人所受時效利益之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另對蕭銘均起訴主張蕭銘均當時亦為擎翊公司負責人，與被告共同為前揭不法侵害行為等節，業經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號民事判決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有理由。則被告與蕭銘均共4人就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及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第3項所定連帶債務部分，揆諸前揭說明，於命盧翊存為給付時，自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連帶債務人王志豪與林宥呈應分擔之債務額先行扣除。而被告及蕭銘均之內部關係應平均分擔本件共同侵權行為連帶債務，亦即被告每人應各分擔4分之1，則盧翊存應負連帶賠償之債務額經扣除王志豪與林宥呈內部分擔各4分之1部分後為全部債務額2分之1。換言之，原告僅得請求盧翊存賠償原告損害之2分之1亦即146萬2,500元（2,925,000÷2＝1,462,500），至於王志豪係受僱於擎翊公司，盧翊存及林宥呈為擎翊公司負責人，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責，自非有據；又就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所定連帶債務部分，盧翊存、林宥呈與蕭銘均當時為擎翊公司之負責人，應就原告購買擎翊公司於102年5月至7月間增資發行之股票所受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詳如前述，因林宥呈為時效抗辯，於命盧翊存為給付時，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連帶債務人林宥呈應分擔之債務額先行扣除，而盧翊存、林宥呈及蕭銘均之內部關係應平均分擔本件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連帶債務，亦即盧翊存、林宥呈每人分擔3分之1，則盧翊存應負連帶賠償之債務額應扣除林宥呈內部分擔之3分之1部分，換言之，原告於本件僅得請求盧翊存賠償原告損害之3分之2亦即195萬元（2,925,000×2/3＝1,950,000）。從而，原告擇一有利之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盧翊存給付19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即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盧翊存給付原告19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0年9月8日（於110年9月7日送達盧翊存，見附民卷第133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又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盧翊存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0號
原      告  張日尚
                   
訴訟代理人  張日升
被      告  盧翊存


            王志豪

            林宥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0年度附民字第358號）
，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盧翊存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玖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年九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盧翊存負擔百分之六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陸拾伍萬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盧翊存以新臺幣壹佰玖拾伍萬元為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盧翊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盧翊存（下逕稱其名）為訴外人擎翊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原名擎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翊公司）
    之實際負責人。訴外人蕭銘均（另案判決）自民國102年5月
    間起擔任擎翊公司董事、103年6月間起擔任該公司董事長。
    被告林宥呈（下逕稱其名）於102年5月至10月間為擎翊公司
    之董事。被告王志豪（下逕稱其名，與盧翊存及林宥呈合稱
    被告）為擎翊公司之財務會計主管。緣盧翊存與蕭銘均於10
    2年間起共同不法規劃以盧翊存現有之款項在數家公司循環
    轉投資方式，將各公司之資本額虛偽膨脹後，再由蕭銘均印
    製股票對外販售獲利，再與王志豪、林宥呈共同將擎翊公司
    之資本額從新臺幣(下同)4,000萬元逐次虛增至2億8,800萬
    元，並為此逐次發行股票合計2萬8,800張（仟股），且未向
    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即對外公開銷售
    ，並安排在報章雜誌置入性行銷廣告及接受專訪，藉以發布
    擎翊公司與中國大陸CPTTC策略聯盟技轉抗癌藥物及抗高血
    壓學名藥，行銷中國大陸14億人口廣大市場，抗肝癌、乳癌
    新藥正研發中，並預估102年EPS（稅前）為5元、103年EPS
    為6.5元、104年EPS為7.5元、105年EPS為9元，103年第4季
    興櫃等內容誇大不實之宣傳，並製作包含前述不實內容及誆
    稱擎翊公司與工研院生醫所為策略聯盟及重要合作夥伴關係
    等內容之投資評估報告書，交由盤商暨業務行銷人員隨機撥
    打電話及寄送投資評估報告書方式推銷擎翊公司股票，致使
    原告誤信擎翊公司營運獲利可期，股票確具可觀投資價值，
    而依序於102年12月30日、103年1月14日及6日以每股65元價
    格購入擎翊公司股票1萬股、3萬股及5,000股，共計292萬5,
    000元，因此受有292萬5,000元之損害等語。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
    、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3項、第22條
    、公司法第9條第1項，擇一有利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9
    2萬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盧翊存以：伊雖有前揭不實增資、販售股票並迅速獲利籌資
    之行為，但伊就每股只收10元，超過部分，與伊無關等語置
    辯。
　㈡王志豪、林宥呈以：伊不認識原告，亦未販賣股票給原告，
    且未取得任何股款。又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
    效等語，資為抗辯。
　㈢被告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盧翊存
    另聲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依序於102年12月30日、103年1月14日及6日以每股65
    元價格購入擎翊公司股票1萬股、3萬股及5,000股，共計292
    萬5000元之事實，為盧翊存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503頁
    ），且有原告購買擎翊公司股票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證券交
    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現金認股繳款書、擎翊公司103
    年度股東常會議事手冊及議事錄、臺北富邦銀行各類存款歷
    史對帳單、擎翊公司股票影本可證（見本院110年度附民字
    第358號卷，下稱附民卷，第41至65、71至81頁），堪信為
    真實。又被告因原告主張之前揭行為等，經本院109年度金
    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
    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
    正方法致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罪、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罪、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證交法第20條
    第1項、第22條第3項規定，犯同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1
    款之詐偽罪，及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非法出售有價證券罪
    （下稱系爭刑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83號刑事判
    決僅就關於宣告盧翊存、訴外人顏鴻洲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
    收、追徵部分撤銷發回），有前開本院刑事判決可證（見本
    院卷一第7至418頁），亦堪信為真正。
四、原告主張被告共同主導擎翊公司之虛偽增資並發行股票，捏
    造虛偽不實之利多消息及製作內容不實之投資評估報告書，
    透過媒體、盤商及其銷售人員，推銷及販賣擎翊公司之股票
    ，且將販賣所得股款取走，並未將該股款用於擎翊公司，致
    其誤認擎翊公司股票具投資價值而購買之，受有292萬5,000
    元損害，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情，為王志豪、林宥呈所
    否認，盧翊存則就超過每股10元部分之損害為否認應負責任
    。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
    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
    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即任何以保護個人或特定範圍之人為
    目的之法律。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以保障個
    人財產法益為目的，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
    法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
    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
    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又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
    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
    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22條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證交法第20條規定，係為保護投資人之
    權益，避免發生證券詐欺之行為，使投資人判斷風險之能力
    不受干擾，而就資訊公開義務之違反所設之規定，屬於民法
    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3166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查盧翊存為擎翊公司實際負責人，為盧翊存所不爭執（本院
    卷一第501、503頁），林宥呈於102年5月20日至同年10月8
    日間為擎翊公司之董事乙節，經本院調閱擎翊公司公司登記
    案卷可查，且本院109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亦
    為相同認定（見該判決附表一，本院卷一第175至177頁），
    足堪採信，則依101年1月4日修正施行公司法第8條1項、第3
    項前段規定，盧翊存與林宥呈應就擎翊公司於102年5月27日
    至102年7月15日虛偽增資、詐欺販賣股票行為負責。又原告
    主張被告之前揭共同虛偽增資、詐騙原告購買股票等情，為
    盧翊存所不否認（本院卷一第500至501頁），且被告於本院
    及系爭刑案中亦不爭執其等於擎翊公司擔任之職務、擎翊公
    司有虛偽增資、用以推銷擎翊公司股票之消息與及投資評估
    報告書內容均不實、出售擎翊公司股票所得挪作他用等情（
    見本院109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第58至62頁，
    即本院卷一第64至68頁），復有投資評估報告書、置入性行
    銷報導及盤商主動推銷擎翊公司股票之資料可憑（見附民卷
    第201至229頁），並有證人談嘉琪、戴麗珠、張秉鳳、林琦
    玲及馬鈞盈於系爭刑案之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95至102
    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
    0號卷十五第38至47頁背面、卷十一第163至177、204頁背面
    至210頁背面、卷十五第4至7頁，本院105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29號卷六第325至327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
    檢〉104年度偵字第12919號卷第295頁背面至297頁、104年度
    偵字第14861號卷二第116頁背面至124頁、104年度偵字第14
    861號卷一第129至130頁背面、104年度他字第4152號卷第80
    頁背面至81頁），洵堪採信。再者，擎翊公司虛偽增資，且
    增資款項遭被告挪作他用，衡情該等情事遭偵查機關查獲後
    ，市場上無人願意再購買擎翊公司股票，而被告亦不爭執擎
    翊公司於遭刑事查獲後，其股票價值為零（本院卷二第229
    頁），則原告主張擎翊公司股票並無價值，其等遭詐騙購買
    擎翊公司增資股票所受之損害，即為購買該股票之金錢合計
    292萬5,000元乙節，應屬有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共同違
    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其受有損害292萬5,000元，應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等規定負侵權行為連
    帶賠償責任；及盧翊存與林宥呈身為擎翊公司負責人，執行
    職務時違反前揭公司法及證交法規定，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均非無據。
　㈢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
    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項所定
    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
    人時起算，若僅知受有損害，而不知行為人及其行為為侵權
    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效即無從進行（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知
    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
    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
    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例要旨參
    照）。次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
    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第197條
    第1項規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1305號民事裁定參
    照）。又證券交易法第21條規定：「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自募集、發行或買賣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
　㈣林宥呈及王志豪抗辯原告於系爭刑案一審開庭時到場，早已
    知悉本件侵權行為，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查原
    告所主張之被告共同為前揭侵權行為，業經檢察官於104年
    間提起公訴，並經臺北地院於105年6月29日以104年度金重
    訴字第20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共同使擎翊公司虛偽增資，再
    以不實消息推銷、出售該增資股票後，將股款挪為他用，致
    使原告等人誤信擎翊公司具投資價值而購買該股票等節，業
    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之前開刑事判決可考（見該判決第2、3
    頁之主文、附表四出售投資人明細表之編號718張日尚）。
    本件原告於108年2月14日在系爭刑案第二審即本院105年度
    金上重訴字第29號案件審理中，另對蕭銘均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主張蕭銘均違反前述法令及侵權行為之行為人，應
    賠償原告292萬5,000元本息等，並載明案號「臺北地院104
    年度金重訴字第20號」（見本院卷二第283至285頁），堪認
    原告於108年2月14日已知悉臺北地院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0
    號刑事判決內容，故原告於108年2月14日亦應已知悉被告乃
    本件損害賠償義務人。然原告遲於110年8月26日對林宥呈提
    起本件訴訟及於111年11月間追加王志豪為被告（見附民卷
    第3、195、327頁），均已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含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部分）、證券交易法第21條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
    期間，則王志豪及林宥呈所為時效抗辯，自屬有據。從而，
    原告於本件僅得請求盧翊存負損害賠償責任。
　㈤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
    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
    不免除其責任。前項規定，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消滅時效
    已完成者，準用之。又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6條、第280
    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連帶債務就消滅時效已完成之債務
    人應分擔部分，他債務人既同免其責任，則於命他債務人為
    給付時，即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債務人應分擔之債務額先
    行扣除，不問該債務人是否援用時效利益為抗辯，而異其法
    律效果，始能避免他債務人於給付後，再向該債務人行使求
    償權，反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及剝奪該債務人所受時效利益
    之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查原告另對蕭銘均起訴主張蕭銘均當時亦為擎翊公司負
    責人，與被告共同為前揭不法侵害行為等節，業經本院112
    年度金訴字第7號民事判決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有理由。則
    被告與蕭銘均共4人就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及證券交易
    法第20條第1項、第3項所定連帶債務部分，揆諸前揭說明，
    於命盧翊存為給付時，自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連帶債務人
    王志豪與林宥呈應分擔之債務額先行扣除。而被告及蕭銘均
    之內部關係應平均分擔本件共同侵權行為連帶債務，亦即被
    告每人應各分擔4分之1，則盧翊存應負連帶賠償之債務額經
    扣除王志豪與林宥呈內部分擔各4分之1部分後為全部債務額
    2分之1。換言之，原告僅得請求盧翊存賠償原告損害之2分
    之1亦即146萬2,500元（2,925,000÷2＝1,462,500），至於王
    志豪係受僱於擎翊公司，盧翊存及林宥呈為擎翊公司負責人
    ，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責，自非有據
    ；又就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所定連帶債務部分，盧翊存、林
    宥呈與蕭銘均當時為擎翊公司之負責人，應就原告購買擎翊
    公司於102年5月至7月間增資發行之股票所受之損害負連帶
    賠償責任，詳如前述，因林宥呈為時效抗辯，於命盧翊存為
    給付時，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連帶債務人林宥呈應分擔之
    債務額先行扣除，而盧翊存、林宥呈及蕭銘均之內部關係應
    平均分擔本件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連帶債務，亦即盧翊存
    、林宥呈每人分擔3分之1，則盧翊存應負連帶賠償之債務額
    應扣除林宥呈內部分擔之3分之1部分，換言之，原告於本件
    僅得請求盧翊存賠償原告損害之3分之2亦即195萬元（2,925
    ,000×2/3＝1,950,000）。從而，原告擇一有利之依公司法第
    23條第2項規定請求盧翊存給付19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範
    圍，即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盧翊存給
    付原告19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0年9月8日
    （於110年9月7日送達盧翊存，見附民卷第133頁之送達證書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又原告勝
    訴部分，原告及盧翊存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
    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0號
原      告  張日尚
                   
訴訟代理人  張日升
被      告  盧翊存


            王志豪

            林宥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0年度附民字第358號），本院於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盧翊存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玖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年九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盧翊存負擔百分之六十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陸拾伍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盧翊存以新臺幣壹佰玖拾伍萬元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盧翊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盧翊存（下逕稱其名）為訴外人擎翊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擎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擎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訴外人蕭銘均（另案判決）自民國102年5月間起擔任擎翊公司董事、103年6月間起擔任該公司董事長。被告林宥呈（下逕稱其名）於102年5月至10月間為擎翊公司之董事。被告王志豪（下逕稱其名，與盧翊存及林宥呈合稱被告）為擎翊公司之財務會計主管。緣盧翊存與蕭銘均於102年間起共同不法規劃以盧翊存現有之款項在數家公司循環轉投資方式，將各公司之資本額虛偽膨脹後，再由蕭銘均印製股票對外販售獲利，再與王志豪、林宥呈共同將擎翊公司之資本額從新臺幣(下同)4,000萬元逐次虛增至2億8,800萬元，並為此逐次發行股票合計2萬8,800張（仟股），且未向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即對外公開銷售，並安排在報章雜誌置入性行銷廣告及接受專訪，藉以發布擎翊公司與中國大陸CPTTC策略聯盟技轉抗癌藥物及抗高血壓學名藥，行銷中國大陸14億人口廣大市場，抗肝癌、乳癌新藥正研發中，並預估102年EPS（稅前）為5元、103年EPS為6.5元、104年EPS為7.5元、105年EPS為9元，103年第4季興櫃等內容誇大不實之宣傳，並製作包含前述不實內容及誆稱擎翊公司與工研院生醫所為策略聯盟及重要合作夥伴關係等內容之投資評估報告書，交由盤商暨業務行銷人員隨機撥打電話及寄送投資評估報告書方式推銷擎翊公司股票，致使原告誤信擎翊公司營運獲利可期，股票確具可觀投資價值，而依序於102年12月30日、103年1月14日及6日以每股65元價格購入擎翊公司股票1萬股、3萬股及5,000股，共計292萬5,000元，因此受有292萬5,000元之損害等語。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3項、第22條、公司法第9條第1項，擇一有利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92萬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盧翊存以：伊雖有前揭不實增資、販售股票並迅速獲利籌資之行為，但伊就每股只收10元，超過部分，與伊無關等語置辯。
　㈡王志豪、林宥呈以：伊不認識原告，亦未販賣股票給原告，且未取得任何股款。又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等語，資為抗辯。
　㈢被告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盧翊存另聲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查原告依序於102年12月30日、103年1月14日及6日以每股65元價格購入擎翊公司股票1萬股、3萬股及5,000股，共計292萬5000元之事實，為盧翊存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503頁），且有原告購買擎翊公司股票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現金認股繳款書、擎翊公司103年度股東常會議事手冊及議事錄、臺北富邦銀行各類存款歷史對帳單、擎翊公司股票影本可證（見本院110年度附民字第358號卷，下稱附民卷，第41至65、71至81頁），堪信為真實。又被告因原告主張之前揭行為等，經本院109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共同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方法致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罪、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22條第3項規定，犯同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及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非法出售有價證券罪（下稱系爭刑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83號刑事判決僅就關於宣告盧翊存、訴外人顏鴻洲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撤銷發回），有前開本院刑事判決可證（見本院卷一第7至418頁），亦堪信為真正。
四、原告主張被告共同主導擎翊公司之虛偽增資並發行股票，捏造虛偽不實之利多消息及製作內容不實之投資評估報告書，透過媒體、盤商及其銷售人員，推銷及販賣擎翊公司之股票，且將販賣所得股款取走，並未將該股款用於擎翊公司，致其誤認擎翊公司股票具投資價值而購買之，受有292萬5,000元損害，被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情，為王志豪、林宥呈所否認，盧翊存則就超過每股10元部分之損害為否認應負責任。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即任何以保護個人或特定範圍之人為目的之法律。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以保障個人財產法益為目的，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又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22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證交法第20條規定，係為保護投資人之權益，避免發生證券詐欺之行為，使投資人判斷風險之能力不受干擾，而就資訊公開義務之違反所設之規定，屬於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保護他人之法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166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查盧翊存為擎翊公司實際負責人，為盧翊存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501、503頁），林宥呈於102年5月20日至同年10月8日間為擎翊公司之董事乙節，經本院調閱擎翊公司公司登記案卷可查，且本院109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亦為相同認定（見該判決附表一，本院卷一第175至177頁），足堪採信，則依101年1月4日修正施行公司法第8條1項、第3項前段規定，盧翊存與林宥呈應就擎翊公司於102年5月27日至102年7月15日虛偽增資、詐欺販賣股票行為負責。又原告主張被告之前揭共同虛偽增資、詐騙原告購買股票等情，為盧翊存所不否認（本院卷一第500至501頁），且被告於本院及系爭刑案中亦不爭執其等於擎翊公司擔任之職務、擎翊公司有虛偽增資、用以推銷擎翊公司股票之消息與及投資評估報告書內容均不實、出售擎翊公司股票所得挪作他用等情（見本院109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第58至62頁，即本院卷一第64至68頁），復有投資評估報告書、置入性行銷報導及盤商主動推銷擎翊公司股票之資料可憑（見附民卷第201至229頁），並有證人談嘉琪、戴麗珠、張秉鳳、林琦玲及馬鈞盈於系爭刑案之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95至102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0號卷十五第38至47頁背面、卷十一第163至177、204頁背面至210頁背面、卷十五第4至7頁，本院105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9號卷六第325至327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104年度偵字第12919號卷第295頁背面至297頁、104年度偵字第14861號卷二第116頁背面至124頁、104年度偵字第14861號卷一第129至130頁背面、104年度他字第4152號卷第80頁背面至81頁），洵堪採信。再者，擎翊公司虛偽增資，且增資款項遭被告挪作他用，衡情該等情事遭偵查機關查獲後，市場上無人願意再購買擎翊公司股票，而被告亦不爭執擎翊公司於遭刑事查獲後，其股票價值為零（本院卷二第229頁），則原告主張擎翊公司股票並無價值，其等遭詐騙購買擎翊公司增資股票所受之損害，即為購買該股票之金錢合計292萬5,000元乙節，應屬有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共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其受有損害292萬5,000元，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等規定負侵權行為連帶賠償責任；及盧翊存與林宥呈身為擎翊公司負責人，執行職務時違反前揭公司法及證交法規定，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均非無據。
　㈢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項所定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若僅知受有損害，而不知行為人及其行為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賠償，時效即無從進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1428號判例要旨參照）。次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對公司負責人請求賠償損害者，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適用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1305號民事裁定參照）。又證券交易法第21條規定：「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募集、發行或買賣之日起逾5年者亦同。」。
　㈣林宥呈及王志豪抗辯原告於系爭刑案一審開庭時到場，早已知悉本件侵權行為，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等語。查原告所主張之被告共同為前揭侵權行為，業經檢察官於104年間提起公訴，並經臺北地院於105年6月29日以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0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共同使擎翊公司虛偽增資，再以不實消息推銷、出售該增資股票後，將股款挪為他用，致使原告等人誤信擎翊公司具投資價值而購買該股票等節，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之前開刑事判決可考（見該判決第2、3頁之主文、附表四出售投資人明細表之編號718張日尚）。本件原告於108年2月14日在系爭刑案第二審即本院105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9號案件審理中，另對蕭銘均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主張蕭銘均違反前述法令及侵權行為之行為人，應賠償原告292萬5,000元本息等，並載明案號「臺北地院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0號」（見本院卷二第283至285頁），堪認原告於108年2月14日已知悉臺北地院104年度金重訴字第20號刑事判決內容，故原告於108年2月14日亦應已知悉被告乃本件損害賠償義務人。然原告遲於110年8月26日對林宥呈提起本件訴訟及於111年11月間追加王志豪為被告（見附民卷第3、195、327頁），均已逾民法第197條第1項（含公司法第23條第2項部分）、證券交易法第21條規定之2年消滅時效期間，則王志豪及林宥呈所為時效抗辯，自屬有據。從而，原告於本件僅得請求盧翊存負損害賠償責任。
　㈤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除其責任。前項規定，於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消滅時效已完成者，準用之。又連帶債務人相互間，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平均分擔義務。民法第276條、第280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連帶債務就消滅時效已完成之債務人應分擔部分，他債務人既同免其責任，則於命他債務人為給付時，即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債務人應分擔之債務額先行扣除，不問該債務人是否援用時效利益為抗辯，而異其法律效果，始能避免他債務人於給付後，再向該債務人行使求償權，反使法律關係趨於複雜及剝奪該債務人所受時效利益之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另對蕭銘均起訴主張蕭銘均當時亦為擎翊公司負責人，與被告共同為前揭不法侵害行為等節，業經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號民事判決認定原告此部分主張有理由。則被告與蕭銘均共4人就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及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第3項所定連帶債務部分，揆諸前揭說明，於命盧翊存為給付時，自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連帶債務人王志豪與林宥呈應分擔之債務額先行扣除。而被告及蕭銘均之內部關係應平均分擔本件共同侵權行為連帶債務，亦即被告每人應各分擔4分之1，則盧翊存應負連帶賠償之債務額經扣除王志豪與林宥呈內部分擔各4分之1部分後為全部債務額2分之1。換言之，原告僅得請求盧翊存賠償原告損害之2分之1亦即146萬2,500元（2,925,000÷2＝1,462,500），至於王志豪係受僱於擎翊公司，盧翊存及林宥呈為擎翊公司負責人，原告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責，自非有據；又就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所定連帶債務部分，盧翊存、林宥呈與蕭銘均當時為擎翊公司之負責人，應就原告購買擎翊公司於102年5月至7月間增資發行之股票所受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詳如前述，因林宥呈為時效抗辯，於命盧翊存為給付時，應將已罹於消滅時效之連帶債務人林宥呈應分擔之債務額先行扣除，而盧翊存、林宥呈及蕭銘均之內部關係應平均分擔本件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連帶債務，亦即盧翊存、林宥呈每人分擔3分之1，則盧翊存應負連帶賠償之債務額應扣除林宥呈內部分擔之3分之1部分，換言之，原告於本件僅得請求盧翊存賠償原告損害之3分之2亦即195萬元（2,925,000×2/3＝1,950,000）。從而，原告擇一有利之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盧翊存給付19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即非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盧翊存給付原告19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0年9月8日（於110年9月7日送達盧翊存，見附民卷第133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又原告勝訴部分，原告及盧翊存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劍毅
　　　　　　　　　　　　　　　法　官　 陳君鳳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怡君 
　　　　　　　　　　　　　　　


